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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德 豐 有 限 公 司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關 連 交 易

於二○○三年八月一日，會德豐有限公司旗下一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業主與連卡佛(香港)有限公司作為租戶訂立了一項續租租約，為涉及香港中環連卡佛大廈若干物業的租約(已於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屆滿)續期。該租約對會德豐而言構成一項關連交易(如下文詳述)。現根據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將有關該交易及若干其它資料的詳情列述於後。

會德豐集團據該租約應收的年租佔會德豐的最新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超逾0.03%惟低於其3%的水平。該交易的詳情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25(1)(A)至(D)條於會德豐截至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刊發的年報及賬項內予以披露。

協議的詳情

1. 租約：


日期
：
二○○三年八月一日


訂約方
：
會德豐有限公司(「會德豐」)旗下一全資附屬公司Ridge Limited (「Ridge」)作為業主，及連卡佛(香港)有限公司(「連卡佛」)作為租戶。

租用物業
：
香港中環連卡佛大廈地庫、地下至四樓、六樓的部分，及706至708A室，淨面積共61,266平方呎(「該等物業」)。

租約期間
：
固定租期由二○○三年七月一日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連卡佛於向Ridge發出六個月的預先書面通知後有權再續租兩年。

2.
租金：

根據該租約(「續租租約」)，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年期間內的每個年度，上述租戶按每月上期繳交的未計入差餉、空氣調節費及管理費的基本年租(「年租」)為港幣二千五百七十萬元，或按月計算的營業總額的9%(「營業額租金」)(以兩者中較高者為準)。該基本年租相等於每平方呎月租港幣三十五元，與此相比，已完結的舊租約內所訂定的月租則為每平方呎港幣三十八元，而營業額租金則維持不變。

至於餘下截至二○○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可續租兩年期間所涉及的基本租金，則將根據續租租約的條文參照當時的公開市場租金而釐定，而適用於首兩年期間的營業額租金的計算方法於續租期間內亦將適用。惟續租租約內載了一項條文，規定經修訂的每月基本租金不得超逾每平方呎港幣三十八元或少於每平方呎港幣三十五元。

一般資料

連卡佛乃一高級百貨店經營商，並自一九八二年起已在該等物業內經營其旗艦百貨店。在簽訂續租租約後得以繼續擁有連卡佛作為主要租戶，令連卡佛大廈的形象及價值能得以提升，因而對會德豐集團整體而言有所裨益。

會德豐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地產發展和投資。

會德豐最近已委聘專業物業顧問公司卓德測計師行有限公司(「卓德」)評估續租租約。根據由卓德就續租租約所作出的意見，有參與考慮及批准續租租約的會德豐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續租租約及有關的條款，皆為參照現行的市場狀況，按正常的商業條款而訂立，屬公平及合理，亦符合會德豐集團的商業利益，且續租租約是Ridge在其日常一般業務中，參照現行市場狀況，經雙方按公平原則下協商後達成。

規則事宜

連卡佛乃由一項信託間接全資擁有，吳光正先生為該項信託的財產授予人，而吳光正先生的若干近親則為該項信託的酌情對象。由於吳光正先生為會德豐的主席、董事兼主要股東，根據上市規則，連卡佛被視為會德豐的關連人士，因此，續租租約的訂立對會德豐而言構成一項關連交易。基於續租租約所涉及的租戶須支付的年租金額佔會德豐的最新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超逾0.03%惟低於其3%的水平，因此，該交易對會德豐而言，乃歸屬上市規則第14.25(1)條所述及的交易。

有關該交易的詳細資料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25(1)(A)至(D)條在會德豐截至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及賬項內予以披露。

承董事會命

秘書

陳永生

香港  二○○三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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